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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格式一)  
 

資產負債表（年）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年  月   日 

（如104.12.31） 

  年  月   日 

（如103.12.31）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年  月   日 

（如104.12.31） 

  年  月   日 

（如103.12.31） 

 代碼 會計項目 金額 ％ 金額 ％  代碼 會計項目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存放央行及拆放銀行
暨同業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
衡量之金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
公允價值衡量之金
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債務工具投資 
避險之金融資產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
資 

應收款項-淨額 
本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
額 

受限制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銀行暨同業透支及拆借 
應付商業本票-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 

避險之金融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款項 
本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
之負債 

應付公司債 
特別股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 
負債準備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計 

負債及權益總計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當票券金融公司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時，需包括

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資產負債表，即三期並列。 

註二：備抵呆帳應以附註列示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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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期中）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及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產   年 月  日 

（如104.3.31） 

  年 月  日

（如103.12.31） 

年 月  日 

（如103.3.31）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年 月  日 

（如104.3.31） 

  年 月  日

（如103.12.31） 

年 月  日

（如103.3.31）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代碼 會計科目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現金及約當現金 
存放央行及拆放銀行暨同業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
具投資 

避險之金融資產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應收款項-淨額 
本期所得稅資產 
待出售資產 
待分配予業主之資產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受限制資產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無形資產-淨額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其他資產-淨額 
 
 
 
 
 
 
 
 
 
 
 
 
 
 
資產總計 

       銀行暨同業透支及拆借 
應付商業本票-淨額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金融負債 

避險之金融負債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應付款項 
本期所得稅負債 
與待出售資產直接相關
之負債 

應付公司債 
特別股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 
負債準備 
遞延所得稅負債 
其他負債 
負債總計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
益 
股本 
普通股 
特別股 

資本公積 
保留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或待彌
補虧損） 

其他權益 
庫藏股票 

非控制權益 
權益總計 

負債及權益總計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一：當票券金融公司追溯適用會計政策或追溯重編財務報表之項目，或重分類其財務報表之項目 

   時，需包括最早比較期間之期初資產負債表，即四期並列。 

註二：備抵呆帳應以附註列示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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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格式二)  

綜合損益表（年度）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            目 

本   期 
（如：104年度） 

上    期 
（如：103年度） 

變動百
分比(%) 

金額 ％ 金額 ％ 

 利息收入 
減：利息費用 
利息淨收益 
利息以外淨收益 

手續費淨收益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
實現損益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益(說明1) 
兌換損益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其他利息以外淨收益 

淨收益 
各項提存 
營業費用 

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評價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說明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
份額(說明3)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說明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  
工具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說明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益之
份額(說明3)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說明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基本及稀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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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包括自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利益（損失）以及自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累計利益(損失)。 
2.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規定，應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避險工具之損益，票

券金融公司應依其性質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3. 各組成部分亦應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二組表達

。 
4. 票券金融公司應以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並用ㄧ金額列

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5. 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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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期 中）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代碼 項              目 

              
本期第 X季 
（如：104年

第 2季） 

 
上期第 X季 

（如：103年第 2

季） 

 
本期 1月至 X月 
（如：104年 1

月至 6月） 

 
上期 1月至 X月 
（如：103年 1

月至 6月） 

  金

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利息收入 
減：利息費用 
利息淨收益 
利息以外淨收益 

手續費淨收益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負債損益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
產已實現損益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益(說明1) 
兌換損益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其他利息以外淨收益 

淨收益 
各項提存 
營業費用 

員工福利費用 
折舊及攤銷費用 
其他業務及管理費用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所得稅（費用）利益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損益 
本期淨利（淨損） 
其他綜合損益 

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不動產重估增值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   
工具投資評價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說明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
益之份額(說明3) 

其他不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不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說明4) 

後續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  
工具損益 

避險工具之損益(說明2)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其他綜合損
益之份額(說明3) 

其他可能重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與可能重分類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說明4)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非控制權益 
每股盈餘 
   基本及稀釋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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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自按攤銷後成本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利益（損失）以及自透過其他
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重分類至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所產生之累計利益(損失)。 

2. 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金融工具」規定，應列報於其他綜合損益項下之避險工具之損益，票
券金融公司應依其性質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者二組表達。 

3. 各組成部分亦應分為後續不重分類至損益者，及於符合特定條件時，後續將重分類至損益二組表達
。 

4. 票券金融公司應以扣除相關所得稅影響數前各項目之金額列報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並用ㄧ金額列
示與該等項目相關之所得稅彙總金額。 

5. 每股盈餘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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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格式三)  

權益變動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非

控

制

權

益 

權

益

總

額 

股
本 

資
本
公
積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項目 

  
庫藏

股票 

 

法

定

盈

餘

公

積 

特別

盈餘

公積 

未

分

配

盈

餘 

透過其

他綜合

損益按

公允價

值衡量

之金融

資產損

益 ( 註

1) 

避險工

具之損

益 

確定福
利計畫
之再衡
量數 
(註 2) 

不動
產重
估增
值 

(註 3) 

其他 

 

總
計 

民國×年 1月 1日餘額               

  

  

  

  

  

  

  

  

  

  

  

  

  

  

  

  

  

  

 

    

追溯適用及追溯調整之影響

數                

    

民國×年 1月 1日重編後餘額                    

×年度盈餘指撥及分配                

    

  法定盈餘公積                

    

 特別盈餘公積                

    

 股東現金股利                

    

 股東股票股利                

    

其他資本公積變動                

    

因合併而產生者          

    

因受領贈與產生者                

    

                    

×年度淨利（淨損）                

    

×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現金增資              

 

  

    

資本公積轉增資                

    

保留盈餘轉增資          

    

購入及處分庫藏股票                

    

民國×年 12月 31日餘額                

    

                    

(次年度同上)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註:1.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損益包括「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評

價損益」及「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損益」。 
   2.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得選擇轉入保留盈餘或其他權益，並應於未來期間一致適用。 
   3.不動產重估增值僅包括票券金融公司因自用不動產轉換為按公允價值列報之投資性不動產所產生者。不動

產及設備尚不得採用重估價模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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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格式四)  
現金流量表 

 中華民國 年及 年 月 日至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期 上  期 

小計 合計 小計 合計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停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本期稅前淨利(淨損) 
調整項目： 
收益費損項目 

攤銷費用 
折舊費用 
提存備抵呆帳及各項準備 
利息收入 
利息費用 
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 
資產減損損失（迴轉利益） 
出售資產損失(利益)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損失(利益) 
金融資產重分類損失(利益) 
其他調整項目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數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減少（增加） 
應收款項減少（增加） 
遞延所得稅資產減少（增加）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增加）減少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增加）減少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增加（減少） 
應付款項增加（減少）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遞延所得稅負債增加（減少） 

  支付之利息（說明1） 
收取之利息（說明1） 
支付之所得稅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存放央行及拆放銀行暨同業減少（增加） 

對子公司之收購（扣除所取得之現金）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減少（增加） 
投資性不動產減少（增加） 
出售不動產及設備 
購買不動產及設備 
其他金融資產減少（增加） 
其他資產減少（增加） 
收取之股利(說明1)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籌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銀行暨同業拆借及透支增加（減少） 
應付商業本票增加（減少） 
應付公司債增加（減少） 
特別股負債增加（減少） 
其他金融負債增加（減少） 
其他負債增加（減少） 
發放現金股利 
購買庫藏股票 
現金增資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匯率影響數對現金及約當現金之影響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增加（減少）數（說明2）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說明2）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說明2）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組成： 
資產負債表帳列之現金及約當現金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存放央行及拆
放銀行暨同業 

  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及約當現金定義之附賣回票券及
債券投資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本例示係採間接法報導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如採直接法報導時，參閱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之格式） 
說明1：依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現金流量表」第33段之規定，由於支付之利息及收取之利息與股利可為損益決定之ㄧ部

分，或為取得財務資源之成本或投資之報酬，故支付利息得分類為營業現金流量或籌資現金流量，收取之利息與股
利可視為營業現金流量或投資現金流量。 

說明 2：本表所稱「現金及約當現金」係符合國際會計準則第七號公報之定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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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五~三）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明細表 

金融

工具

名稱 

摘要 

股數

或 

張數 

面值 總額 利率 

取得 

成本 

公允價值 歸 屬 於

信 用 風

險 變 動

之 公 允

價 值 變

動 

備註 
單價 總額 

      

 

    

  註：1.應將原始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及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分項列示。 

2.金融工具名稱應將股票、債票券及其他有價證券等分項列明。 

3.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揭露」第9段之規定，票券金融公司若將本應按攤銷後成

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或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時，應揭露歸屬於信用風險變動之公允價值變動金額。 

4.公司債及政府債券之付息還本日期應於摘要欄內註明。 

5.已提供質押或出借者，應於備註欄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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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四)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明細表 

金融工具 

名稱 
摘  要 

股數或 

張 數 
面 值 總 額 利率 

取得 

成本 

備抵 

損失 

公允價值 
備 註 

單價 總額 

 

 

 

 

 

          

  說明：1、金融工具名稱應將股票、公司債、政府債券及其他有價證券分項列明。 

2、公司債及政府債券之付息還本日期應於摘要欄內註明。 

3、已提供作負債之質押者，應於備註欄註明。 

4、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始應填列備抵損失欄

位，未有備抵損失數者，請填列0。 

5、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備抵損失欄位請填

列不適用。 
 

 

 

 

 

 

 

 



 

 

11 

(格式五～五)  

 

避險之金融資產明細表 

金融工具名稱 摘  要 公允價值 備 註 

 

 

 

 

 

   

註：1.按金融工具種類分別列明。 

  2.請應於備註欄註明適用避險會計之類型及所規避風險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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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五～六)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明細表 

債券名

稱 
摘要 張數 面值 總額 利率 

備抵 
損失 

未攤銷

溢（折）

價 

帳面 

金額 
備註 

          

說明：1、債券之付息還本日期應於摘要欄內註明。 

2、已提供質押或出借者，應於備註欄註明。 

3、如有備抵損失者請於備抵損失欄填列備抵損失之金額，未有備抵損失數 

  者，請填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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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二十五)  

避險之金融負債明細表 

金融工具名稱 摘  要 公允價值 備 註 

 

 

 

 

 

   

註：1.按依流動性、金融工具種類分別列明。 

   2.請應於備註欄註明適用避險會計之類型，及所規避風險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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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三十一)  

其他金融負債明細表 

項目 摘要 金額 備註 

    

說明：按其他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金融負債及其他什項金融負債分別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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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五）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已實現損益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說明：按金融資產類別分別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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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六） 

除列按攤銷後成本衡量債務工具投資損益明細表 
 

項 目 金 額 備 註 

   

說明：按債務工具投資性質及類別分別列明。 

 

 

 

 

 

 


